附件1
海口江东新区航空维修产业人才支持
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

航空维修产业是海口江东新区（以下简称江东新区）重点发展的战略性产业，也是海南自贸港建设的重要支撑。当前，随着自贸港政策红利的释放，江东新区航空维修产业迎来快速发展期，但同时也面临着人才结构性短缺、本地人才培养不足等突出问题。根据《海南自由贸易港海口江东新区条例》精神，制定本措施，按照需求导向、分类施策的原则，实行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旨在精准解决航空维修企业发展中的一线人才引育瓶颈，显著提升航空维修人才吸引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航空维修人才高地。
第1条 本措施适用对象为与注册在江东新区范围内实质性运营的航空维修企业签订3年及以上劳动合同，并在海口市连续缴纳社保满1年的核心产业人才（岗位目录见附件），包括从境外、省外或海口市外引进的人才。
第2条 对航空维修企业引进（认定）的海南自由贸易港高层次人才，全职工作满一年且仍在岗的，按照A类人才20万元/人、B类人才8万元/人、C类人才3万元/人、D类人才1万元/人、E类人才5000元/人的标准享受一次性引才奖励，奖励每年发放50%，分两年平均支付。同一引进人才不得重复享受同一层级奖励；若因层级调整涉及奖励标准变化，仅按“就高不重复”原则享受对应层级奖励及差额补差，不叠加享受原层级与新层级奖励。
第三条 对认定为海南自由贸易港高层次人才的，给予100元/月/人的交通补贴，发放时间为高层次人才有效期内。
第四条 核心产业人才可依据《海口江东新区安居房配售条件若干规定》的相关规定，申请购买江东新区范围内的安居房一套。
第五条 自政策发布生效后，与航空维修企业签订3年（含）以上劳动（聘用）合同，且在江东新区全职工作满一年，于海口市范围内首次购买商品住房的A、B、C类高层次人才，可按照引进时首次认定的等级享受一次性安家补贴。补贴标准为A类人才100万元/人、B类人才80万/人、C类人才50万/人，按每年20%的比例分5年发放，同一人只能享受一次安家补贴，不在江东新区航空维修企业全职工作的人才，不再享受安家补贴。安家补贴与住房补贴不重复享受。
第六条 自政策发布生效后，首次取得民用航空器维修等职称证书，并在江东新区全职工作的航空维修核心产业人才，给予一次性奖励。奖励标准为：工程师2000元/人、副高级工程师3000元/人、正高级工程师5000元/人。
第七条 鼓励企业与省内高校建立校企合作关系。自政策发布生效后，航空维修企业每招收一名合作院校的实习生并在本单位实际实习并签署实习协议的，按照在读全日制学生600元/月/人的标准向实习生给予实习补贴。实习补贴期自实习生实际到岗之日起至实习期满或毕业之日（以较早之日为准）止，每名实习生补贴累计不超过6个月。
第八条 本措施与省市同类政策不叠加享受，采取“就高不就低”原则实行。
第九条 用人单位对个人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对弄虚作假骗取奖补资金的企业和个人，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有权追回已发放的补贴。用人单位挪用、截留或扣押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发放的补贴资金，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有权督促用人单位限期向个人发放，经督促仍未按期限发放或未足额发放的，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有权追回未发放的补贴资金，并针对违反本条规定的单位或个人，列入诚信“黑名单”。
第十条 本措施自202 年  月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   年   月  日，执行期间由江东新区管理局负责解释。执行期间因政策变动、情势变更等原因导致部分条款无法执行的，不影响其他条款的执行。
第十一条 附则
（一）本措施适用于在江东新区开展实质性运营且从事航空维修企业，同时符合下列基本条件：
1.申请扶持时无未处理完毕的重大违法、违规经营事项（包括但不限于在海南省、海口市及主管部门的“企业经营异常名录”、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联合惩戒黑名单内）。
[bookmark: _GoBack]2.近三年内未发生安全责任事故，无犯罪记录、行政处罚记录和其他不良记录（如注册成立未满三年的，以注册成立以来的期间作为本条考核适用的要求）。
3.近三年内申请主体在中国境内依法纳税，无偷税漏税行为（如注册成立未满三年的，以注册成立以来的期间作为本条考核适用的要求）。
（二）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视申报情况和预算安排，对支持金额、支持比例和拨付进度等进行统一调整。
（三）本措施由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严格执行申报、审核、公示、兑现的程序；存在弄虚作假等违规行为的，根据相关规定严肃处理，造成经济损失的依法追偿，涉及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
